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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元区嵩山路街道小
湖塘社区，由社区居委会开设
的“四点半课堂”受到辖区家长
们和孩子们的欢迎。社区党支
部书记冯芳介绍，他们会邀请
一些社会公益组织的义工来为
孩子们授课，包括绘画、音乐、
手工等，让孩子度过放学后的

这段“无人看管真空期”。
天元区文家冲社区居委

会以及辖区内的株洲市美惠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也会经常
组织各种活动，包括教孩子制
作香囊、组织夏令营等，有时
还会组织孩子们排查小区内
的安全隐患。

探索

1、学校“自己来”

上学期开始，荷塘区文化
路小学在一年级开办了放学
后阳光服务班级。该班级为
公益性质，专门针对接送不方
便家庭的孩子，由学校统一组
织，安排专任教师进行兴趣课
程、作业辅导、文体活动等义
务辅导，并统一在学校吃晚
餐。

记者了解到，阳光服务班
级是由全校老师担任志愿者
并轮流授课，并且有班主任老
师负责班级的组织管理。老

师们会根据孩子们的喜好来
设计课堂。

阳光服务班级开设了一
个学期，运转得怎么样？昨
日，荷塘区文化路小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个话题比较敏
感，不方便采访。

天元区白鹤小学、荷塘区
八达小学、芦淞区何家坳小学
等，针对放学后孩子无处可去
的现状，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以及阳光体育活动
等。

2、社区办课堂

小学放学早，家长下班晚

家长呼吁解决“三点半难题”

为解决好“课后
三点半”问题，减少
学生不必要的课外
培训，刚发布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中小学提
出三点要求：提升教
学质量、严明入学纪
律、做好课后服务。

孩子放学早、家
长下班晚，这样的尴
尬“时差”让不少家
长犯了难——请假
不现实、放托管机构
顾虑多，“三点半难
题”究竟如何破？

小学放学后孩子接送和去哪的
问题，也就是课后服务问题，大众形
象地称之为“三点半难题”。我市的
家长也有类似困惑，但根据教育部
门作息时间安排，这一问题主要集
中在下午四点以后。

“下午四点钟孩子放学了，我们
都在单位上班，孩子往往面临无人
可接，无处而去尴尬处境。”在接受
记者采访中，许多家长都很苦恼。

记者了解到，课后服务缺失无
疑给培训市场和校外托管机构带来
了商机。然而，这些机构也存在着
良莠不齐的问题。城区多所学校的
负责人均表示，一些社会托管机构
藏身于居民小区和写字楼内，租一
间房、招一两个人就开始运转。孩
子到了这些机构，也就是写作业等
待父母来接而已，“实际上，更大的
安全隐患在于这些机构的消防、食
品等方面的问题。”

孩子下午放学后没地去
校外托管机构良莠不齐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章帆：前
不久举行的城区推迟上课听证会上，许
多听证代表也提出了课后服务问题。
目前，我们已将这些代表们的建议搜集
整理，准备向上级部门提交报告。需要
指出的是，一些教育困境，需要多个部
门共同发力才能有效解决。比如推动
课后服务，很多地方是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来解决。这就需要争取发改立项，增
加财政预算等。

家长袁先生：城区小学已经推迟了
早上上课时间，算是走在全省前列，课
后服务也应该及时跟上。比如可探索

“延迟离校”、“放学后锻炼课堂”等，产
生的费用可源自财政预算、家长自愿负
担等方式。

天台小学校长谭新艳：如今学校课
后服务都是老师们工作时间之外的义
务劳动。学校如果不给相应的报酬，长
期如此，老师们在思想上难免有抵触。
希望教育部针对类似现象早日出台具
体可行的方案，既给孩子们提供课后服
务，也能解决老师们的一些后顾之忧。

家长张武（化名）：因为现行的一些
规定和局限，学校是禁止收费托管的，
因为此举存在风险。校外机构良莠不
齐，希望教育部门出台规定，学校可以
光明正大开展托管服务。

业内人士张先生：政府兜底，校方
提供托管服务，这本质上是适应社会需
求变化的一项改革命题，也是改善民生
关切的“关键小事”。开办“校内晚托
班”只是一个开始，各地应尽快将学后
托管纳入合法、合规的制度轨道中。

●新学期将至，杭州的小学在开学
后将实行免费晚托班，向政府兜底构建
托管机制迈出重要一步。

●北京市拟从9月份起，在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匹配校内托管班，全市覆
盖，不收费。在校教师如果参与课后托
管会有一定薪酬，由市级、区级财政共
同补贴。 （记者 何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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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文家冲社区居委会经常组织辖区孩子们参加各种活动（资料图）
记者 何春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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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减税政策
拟于10月1日起先行实施

赡养老人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增加稿酬所得等项目的费用扣除

赡养老人支出可抵税

专项附加扣除，这个看似专业的术语和每个
人息息相关，也是个税法第七次大修的一个亮点。

根据草案一审稿，今后计算个税，在扣除基本
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可
以享受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
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决定草案将社会关注度
较高的赡养老人支出，扩充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综合多方意见后
表示，允许赡养老人支出税前扣除，旨在弘扬尊老
孝老的传统美德，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
加快，工薪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赡养老人负担
较重等实际情况。

45％最高税率维持不变

13万多条意见中，有不少关注修改后的个税
税率，其中45％的最高税率是否下调也成为意见
焦点之一。有声音认为最高税率偏高，不利于高
端人才引进，甚至反而强化了高收入人群的避税
动机，典型方式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

此次决定草案沿用了草案一审稿的内容，维
持3％到45％的新税率级距不变。

“累进税率表中最高边际税率决定着对纳税
人高收入段的调节力度，这个税率越高，越有利于
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
授朱青说，考虑到近些年来一直较高的基尼系数，
决定草案维持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体现了
国家借助个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

增加稿酬所得等项目的费用扣除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在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时，有不少建议希望给予稿酬所
得进一步减税优惠。

为回应社会关切，此次决定草案在“应纳
税所得额的计算”部分调整明确，劳务报酬所

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拟以收入减除百
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在此基础
上，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再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相
当于打了五六折。

我国现行个税法对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
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收入额20%的
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并适用 20%的税
率。其中，在此基础上，税法规定对稿酬所得按应
纳税额减征30%，相当于实际适用14%的税率。

历经今年6月初审和为期一个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草案
提请27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6.7万多人参与、提交意见超过13万条——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大修牵动全
社会关注。针对群众关切，草案二审相比一审有何看点？释放出怎样的改革信号？

“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

对纳税人而言，缴纳个税最期盼每月能多些
减税。各方意见中，有不少声音希望在一审稿基
础上，“起征点”还能再提高点。

和一审稿草案相比，决定草案显示，综合所得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点”仍拟按
每年6万元（每月5000元）计算。

此外，个税“起征点”是动态调整的，此次不调
不意味着后续不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实际情况，“起征点”问题还会结合逐步扩大综合
征税范围、完善费用扣除、优化税率结构等改革进
程统筹考虑。

每月5000元标准从何而来？

据介绍，个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主要依据城
镇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劳动力负担系
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三大要素测算。5000
元涵盖了2018 年基本消费支出，还考虑了一定的
前瞻性。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一审
稿作说明时曾指出，每年6万元的标准综合考虑了
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
现了一定前瞻性。

如何看待此次“起征点”上调？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看到此次个税法大修拟
将“起征点”上调至每年6万元充分考虑了居民消
费支出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应从此次个税改革
的历史性意义角度理性看待“起征点”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
张斌说，此次税法修正的减税措施包含三方面：一
是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每月3500元提至5000元，
这一扣除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从减税效应来看，标
准越高则适用较高税率的高收入群体减税额越
大；二是低税率适用的税率级距扩大，减税效应更
有针对性；三是首次增加专项附加扣除。

他指出，应综合分析减税效应，而不是仅仅盯
在“起征点”上。“个税改革目的是要更好地
调节收入分配，让低收入者少缴税、高收入
者多缴税，税负才更公平。”

“起征点”上调后，百姓收入有何变化？

记者以月入1万元测算，扣除3500元的基本减
除费用，再按2000 元左右扣除“三险一金”专项扣
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扣除费用，在不考虑专项附加
扣除情况下，现有税制下每月需缴纳345元个税；

改革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至每月5000元，
“三险一金”专项扣除继续保留的同时，低档税率
级距拉大，纳税人只需缴纳90元，降幅超过70％。
如果加上增加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扣除额实际高
于每月5000元，减负力度会更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
定草案提请27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该决定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但部分减税政策拟于2018年10月1日起先行实
施。

“一次修法，两步到位”。此次个税法大修，一
方面要考虑给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实施
新税制预留一定准备时间，同时又考虑尽早释放减

税红利。
根据决定草案，决定拟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拟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先
将工资、薪金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 5000
元/月，并适用新的综合所得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
营所得，先行适用新的经营所得税率。

（综合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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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法二审，起征点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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